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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气

体”、“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3〕145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联证券”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32,984.963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9,895.4889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764.6246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20.51%,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3,130.864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21,602.488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82.39%;网上发行数量为4,617.8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7.61%。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

计数量26,220.3384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9.87元/股。

根据《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

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135.19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622.0500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980.4384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39%,其中网下无

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7,082.0565万股,网下有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898.3819万股。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7,239.9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27.6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734270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8

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8月8日(T+

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9.87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8月8

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8月8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

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

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

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投资者资质以及

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

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

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8月3日(T-1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和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

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3年8月2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87元/股,本次发行总

规模约为325,561.58万元。

依据《实施细则》,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

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0,000.00万元,本次获

配股数989.5488万股。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

金合计 57,000.00 万元,共获配 5,775.0758 万股,获配金额合计

569,999,981.46万元。

截至2023年8月1日(T-3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8

月10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

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投资者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类型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跟投

-

获配股数
(股)

20,263,424

12,158,054

10,131,712

10,131,712

5,065,856

9,895,488

67,646,246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6.14%

3.69%

3.07%

3.07%

1.54%

3.00%

20.51%

获配金额(元)

199,999,994.88

119,999,992.98

99,999,997.44

99,999,997.44

49,999,998.72

97,668,466.56

667,668,448.02

限售期
(月)

12

12

24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3年8月7

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

大厦北塔707室主持了广钢气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

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中签号码

9192,7192,5192,3192,1192,1906,6906

82247, 32247,54235

510291,760291,260291,010291

7963016,2963016

72372561, 92372561, 52372561,32372561,12372561, 44515645,9451564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44,79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广钢气体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上证发〔2023〕33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

(中证协发〔2023〕18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

(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

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

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8 月 4 日(T 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9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55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42,429,4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

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33,763,270

8,666,160

42,429,430

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79.58%

20.42%

100.00%

配售数量(股)

151,846,772

37,957,612

189,804,384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80.00%

20.00%

100.00%

有限售期配售
数量(股)

15,186,671

3,797,148

18,983,819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136,660,101

34,160,464

170,820,565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0.04497395%

0.04379981%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1,39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

早(以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

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

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88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

021-23187956、021-23187191

2、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达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18、19楼全层

发行人: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8日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宇人”、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443.8597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1408号文

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民生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为2,443.8597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

为366.578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66.5788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不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454.130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

行数量为623.1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2,077.2809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3.68元/股,发行人于2023年8月7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信宇

人”股票623.1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8

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23.68元/股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2023年8月9日(T+

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8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

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

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3,639,43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0,132,492,500股。网

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095245%。配号总数为 40,264,985

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40,264,9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

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230.76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07.75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46.3809万股,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30.9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12715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8月8日(T+1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3年8

月9日(T+2日)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8日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